
執法程序升級流程表

在補救期限結束時再次
到場檢查以作確認（如
適用）

觀察到違規行為，已將調
查結果記錄在案

發出違規通知 (NOV)*評估違規行為的
嚴重程度

補救期†

否

是

結案

接收負責一方的自我
驗證資料

負責的一方是否遵守
規定？

* 可能的罰款金額按罰款明細表而定

† 負責的一方如展現出真誠態度，或可申請
延期最多 5 個工作日

負責的一方未採取任
何行動

透過電郵或郵寄方式
開出發票

當事人須於30 天內繳付罰單或提
出上訴，否則須支付滯納金

若未完成付款，財產可能被扣押以
作為抵償

是

San Francisco Environment Depart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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